
甘肃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甘资规划函〔2023〕167 号

各市州、甘肃矿区、兰州新区自然资源局：

为抓好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23〕43 号）落实，现将有关事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开展详细规划工作

各地要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在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基础上，结

合本地实际，加快推进详细规划编制、修编及审查审批工作，为推动

城乡开发建设，推进城市更新、乡村建设行动，实施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提供法定依据。

二、分区分类推进详细规划

详细规划可以按照城镇开发边界内、风景名胜区、村庄规划等分

区编制。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可以结合居住、工业、大型教育科研、商

业中心、历史文化保护区等不同类别，结合地理边界单独或组合编制。

对有成片开发要求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

市试点需求的地区，有新建、扩建或城市更新需求的，应当先行编制。

要结合实际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存量空间功能布局，严格控制增量空

间的开发。详细规划要体现地域文化、地方特点和优势，防止“千城

一面”。

三、认真做好村庄规划评估及动态维护调整

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后，针对已编制完成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，

对于不符合总体规划要求的、与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存在矛盾、乡

村建设示范行动和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用地不合理、近期规划的建设项

目无法落地的，要及时进行调整，调整完善后按照法定程序报批，力

争 10 月底前完成评估及动态维护调整工作。详细规划经市县人民政

府批准后，要逐级汇交至省自然资源厅，规划矢量数据库同步纳入全

省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。

四、严格详细规划实施管理

详细规划一经批准，必须严格执行。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

活动要严格遵循经批准的详细规划，不得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方

案、城市设计、工程设计、城市更新方案等替代详细规划作出规划许

可，切实做到无规划不建设。

五、加强详细规划组织实施

市县自然资源部门是详细规划的主管部门，应当委托具有城乡规

划编制资质的单位编制详细规划，要制定工作计划，紧盯工作时间节

点和关键环节，于 2023 年底前完成详细规划单元划定工作。要加快

推进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数字化转型，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

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

和数据标准，有序实施详细规划编制、审批、实施、监督全程在线数

字化管理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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